
附件三 

 
說明：1.對 B點縱桁材所能形成之最大空隙面積如小於 AB線下之最

初空隙面積，即 AB × Vd 時，超過之面積應假設移於高舷邊

之最後空隙內。 

2.如 C點之縱隔板係依第十七條規定設置者，應至少延伸至 D

或 E點以下零點六公尺，以二者中能給予較大深度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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